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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陇川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州、县有关卫生和计划生育、中医药工作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县域卫生和计划生育发展规划、农村卫生工作规划、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规划及其他有关规章并组织实施，协助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医疗保障工作，统筹规划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资源配置。

2、负责制定疾病预防控制规划、免疫规划、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的干预措施并组织实施，根据国家检疫传染病和监测传染病目录，制定卫生应急和紧急医学救援预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和风险评估计划，组织和指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控制和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医疗卫生救援。按程序报告法定报告传染病疫情信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信息。

3、贯彻实施职责范围内的职业卫生、放射卫生、学校卫生、公共场所卫生、饮用水卫生管理规范、标准和政策措施，组织开展相关监测、调查、评估和监督，负责传染病防治监督。组织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等有关工作。

4、拟订并组织实施基层卫生计生服务、妇幼卫生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指导基层卫生计生、妇幼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完善基层运行新机制和乡村医生管理制度。

5、负责医疗机构医疗服务的全行业监督管理，贯彻落实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医疗技术、医疗质量和采供血机构管理政策、规范和标准。会同有关部门执行国家卫生计生专业技术人员准入、资格标准，落实卫生计生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规则、服务规范和执业道德规范，建立医疗服务评价和监督管理体系，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协调处理医患纠纷。

6、负责组织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建立公益性为导向的绩效考核和评价运行机制，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出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政策的建议。贯彻落实国家药物政策和基本药物制度，执行国家药品法典和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贯彻执行药物采购、配送、使用的政策措施。

7、负责综合管理中西医结合、民族医药的医疗、教育、科研工作；负责中医药继承与创新、中医药人才培养、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促进中药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合理利用；规划、指导中西医、民族医医疗机构布局和综合改革。

8、贯彻落实国家、省、州、县计划生育政策，组织实施促进出生人口性别平衡的政策措施，组织监测计划生育发展动态，负责计划生育相关数据采集和分析研究，提出发布计划生育安全预警预报信息建议。制定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制度并监督实施。组织实施优生优育和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政策措施，推动实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促进计划，降低出生缺陷人口数量。

9、制定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制度并组织落实，推动建立流动人口卫生计生信息共享和公共服务工作机制。组织实施、建立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和促进计划生育家庭发展等机制。负责协调推进有关部门、群众团体履行计划生育工作相关职责，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衔接机制，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政策措施建议。

10、负责拟订陇川县卫生和计划生育人才发展规划，抓好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全科医生等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培养，按照国家标准，建立完善住院医师、专科医师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规范化培训制度。参与制定医学教育发展规划，协同开展院校医学教育和计划生育教育，组织指导实施毕业后医学教育和继续医学教育。

11、组织拟订卫生计生科技发展规划，组织实施卫生计生相关科研项目。负责卫生计生宣传教育、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等工作，依法组织实施统计调查，参与全县人口基础信息库建设。指导卫生计生工作，完善综合监督执法体系，规范执法行为，监督检查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落实，组织查处重大违法行为。落实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12、承担陇川县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陇川县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的具体工作。

13、承办陇川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2018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介绍

2018年我局主要工作开展情况及主要事业成效：１、开展健康扶贫相关工作；2、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及基层医疗机构正常运行；3、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4、公共卫生服务统筹全面推进；5、加快推进中医药工作；6、认真开展医疗卫生监管和食品安全工作，推进医疗纠纷调解工作及医疗保险制度；7、更加深入地推进防治艾滋病工作；8、认真落实“光明工程”、 “妇幼健康计划”、 “无偿献血”等惠民项目。
二、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纳入陇川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2018年度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1个。其中：行政单位1个。是：陇川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二）部门人员和车辆的编制及实有情况 

陇川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2018年末实有人员编制29人。其中：行政编制24人（含行政工勤编制2人），事业编制5人；在职在编实有行政人员24人（含行政工勤人员2人），事业人员3人。

离退休人员16人。其中：离休0人，退休16人。

实有车辆编制1辆，在编实有车辆1辆。

第二部分  2018年度部门决算表

（详见附件）

第三部门  2018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陇川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2018年度收入合计78982096.2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78982096.2元，占总收入的100%；上级补助收入0元，占总收入的0%；事业收入0元，占总收入的0%；经营收入0元，占总收入的0%；附属单位缴款收入0元，占总收入的0%；其他收入0元，占总收入的0%。与上年对比增加63110675.7元，主要原因分析财政补助增加了陇川县中医院建设项目资金的投入。

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陇川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2018年度支出合计45350081.28元。其中：基本支出5892026.55元，占总支出的13％；项目支出39458054.73万元，占总支出的87％；上缴上级支出、经营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共0元，占总支出的0％。与上年对比增加24783657.78元,主要原因分析工作需要支出增大，同时增加了陇川县中医院建设项目资金的支出。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18年度用于保障陇川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机关、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5892026.55元。与上年对比增加1027854.05元,主要原因分析在职人员工资有所增加。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占基本支出的88.9％；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占基本支出的11.1％。（人均情况由各部门自行确定）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18年度用于保障陇川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机构、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39458054.73元。与上年对比增加23755803.73元,主要原因分析工作需要支出增大，同时增加了陇川县中医院建设项目资金的支出。具体项目开支及开展工作情况用于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40000元，公共安全支出3924.4元，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21621130.33元，其他支出17293000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陇川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28057081.28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61.87%。与上年对比增加7490657.78元,主要原因分析工作需要支出增大。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540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1.92%。主要用于其他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40000元；

2.公共安全（类）支出3924.4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0.01%。主要用于其他公共安全支出3924.4元；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712352.2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2.54%。主要用于行政单位离退休559959.4元，死亡抚恤152392.8元。

4.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支出26509413.68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94.48%。主要用于行政运行4959449.7元，基层医疗机构6644100元，公共卫生9837380.62元，中医药353530元，计划生育服务4064342.36元，医疗救助160813元，其他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92800元。

5.住房保障支出291391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1.04%。主要用于住房公积金291391元。
四、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陇川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预算为300000元，支出决算为56852.74元，完成预算的18.95%。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为0元，完成预算的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46732.74元，完成预算的31.15%；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为10120元，完成预算的6.75%。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小于预算数的主要原因我单位严格执行厉行节约，缩减三公经费开支。

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比2017年减少105906.51元，下降65.07%。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增加/减少0万元，增长/下降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减少27463.51元，下降37.01%；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减少78443元，下降88.57%。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减少的主要原因我单位严格执行厉行节约，缩减三公经费开支。

(二)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2018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元，占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46732.74元，占82.2%；公务接待费支出10120元，占17.8%。具体情况如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元，共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累计0人次。

2.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46732.74元。其中：

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元，购置车辆0辆。公务用车运行维护支出466732.74元，开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1辆。主要用于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相关工作所需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

3.公务接待费支出10120元。其中：

国内接待费支出10120元（其中：外事接待费支出0元），共安排国内公务接待12批次（其中：外事接待0批次），接待人次138人（其中：外事接待人次0人）。主要用于上级督导检查卫生计生工作发生的接待支出。

国（境）外接待费支出0元，共安排国（境）外公务接待0批次，接待人次0人。

第四部分  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陇川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2018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501630.35元，与上年对比减少57184.65元,主要原因分析因2018年我单位人员减少，公用经费随之减少。部门机关运行经费主要用于单位日常公用开支。

二、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陇川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资产总额70432427.11元，其中，流动资产46830472.31元，固定资产1378174.80元，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0元，在建工程22223780元，无形资产0元，其他资产0元（具体内容详见附表）。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增加53625567.11元，其中固定资产增加24450元。处置房屋建筑物0平方米，账面原值0元；处置车辆0辆，账面原值0元；报废报损资产0项，账面原值0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0元；出租房屋0平方米，账面原值0元，实现资产使用收入0元。
	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行次
	资产总额
	流动资产
	固定资产
	对外投资/有价证券
	在建工程
	无形资产
	其他资产
	

	
	
	
	
	小计
	房屋构筑物
	车辆
	单价200万以上大型设备
	其他固定资产
	
	
	
	
	

	
	
	
	
	
	
	
	
	
	
	
	
	
	

	栏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计
	1
	70432427.11 
	46830472.31 
	70432427.11 
	398279 
	270505 
	 
	709390.8
	 
	22223780 
	 
	 
	

	
	
	
	

	填报说明：1.资产总额＝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对外投资／有价证券＋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其他资产

2.固定资产＝房屋构筑物＋车辆＋单价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其他固定资产
	 
	


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8年度，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771500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771500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0元。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771500元，占政府采购支出总额的100%。
四、部门绩效自评情况

部门绩效自评情况详见附表（附表10—附表14）。

五、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无。（情况说明里没有介绍，但单位认为需要说明的情况在此说明。）

六、相关口径说明

（一）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日常公用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外的支出。

（二）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等）；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省部级干部专车、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四）“三公”经费决算数：指各部门（含下属单位）当年通过本级财政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数（包括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

第五部分  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部门用一般预算收入安排的预算单位资金。

2、基本支出：反映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3、项目支出：反映行政单位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在基本的预算支出以外，财政预算专款安排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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